
附件 1 

朝陽科技大學 

總整（Capstone）課程實施計畫 

一、 目的： 

為使專題實作課程得以讓學生驗證及整合運用所學，適時補足專業技能運用知

能，展現專業技能與核心能力，並激勵教師精進實務教學內容與品質，開設總整

（Capstone）課程(以下簡稱總整課程)。 

二、 執行方式： 

教務處(以下簡稱本處)依各開課單位提列申請之實務總整課程，經本處審核後開

始實施，課程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

(一) 主授課教師為專任教師。 

(二) 為大學部日間、進修部之課程。 

(三) 具專業性、實務性、實作性、技能運用性之實務課程。 

(四) 成果報告依本處格式完成。 

三、 實施辦法： 

(一) 各院已規劃所屬系所有課程特色且具整合之實際性與效能的 8門課程執行。 

(二) 執行單位分別為會計、保險、行銷、營建、應化、環管、資工及資通等 8

系，於 12月底提出成果報告書。 

四、 本計畫視經費舉辦分享會進行心得分享，以提升本校教學品質。 

五、 各執行單位，應於公告時程內繳交成果報告，以利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推動。 

 


